


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4816号

原告:任泽东,男,1993年1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龙河路32号1单元3-1,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9301010017。
委托诉讼代理人：隆永国，重庆市丰都县三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徐春杰,男,1971年2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丰都县三合街道城东所七段南中路七支路12号2-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102036073。
原告任泽东与被告徐春杰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泽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隆永国、被告徐春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泽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2018年2月12日原被告签订的合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挂靠重庆乾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县支公司签订装饰装修合同，实为原告垫资工程。2017年10月14日至15日期间，原告支付被告65000元劳务费，其中5000元用于材料费，后在施工工程中，原告发现虚假报账，双方发生纠纷，在劳务工程未完成的2018年2月12日，被告强行原告在打印好的合同上签字，内容为:“甲方审核通过工程款落实付清及人工工资余款157800元”，在被告的胁迫下原告签了字，原告立即报警，警察认为系民事纠纷未处理。为此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徐春杰辩称，原告诉称的内容不实，材料款5000元是讲好的，后来原告又不承认，约定的工程部分做完了，快过年了被告仍然不予支付余款，工人堵住原告要工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县支公司出面协调也未处理好，为此原告不存在胁迫问题，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13日，重庆市乾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和公司）与任泽东签订装饰装修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工程名称为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丰都县支公司外墙改造工程；2.工程价款608072.23元。2017年9月19日，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丰都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公司）与乾和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按照人寿公司装饰施工图纸内容施工；2.承包方式包工包料；3.工程价款608072.23元；4.工期2017年9月19日至2017年10月28日。后，任泽东与徐春杰口头约定，空调架子安装、铺大理石、窗户修补的部分劳务由徐春杰组织施工，后徐春杰邀约他人完成该部分劳务工程,任泽东于2017年10月14日至15日期间支付徐春杰劳务费65000元。任泽东将整个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完成后，交付了人寿公司使用。后，由于任泽东与徐春杰因费用结算问题发生纠纷，2018年2月12日，徐春杰与做工工人向任泽东追索欠款，在人寿公司将任泽东围堵，任泽东向丰都县公安局报警，民警到达现场，进行了调解，双方愿意协商解决拖欠的工资问题，后双方在“承包合同”下签字，“承包合同”的内容为“甲方审核通过后工程款落实付清乙方工程款及人工工资余款157800元，之后二年维修由乙方负责。地点：丰都县中国人寿。甲方：任泽东（签名奈印） 乙方：徐春杰(签名奈印)。2018年2月12日。”。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银行转账记录、施工合同、报案记录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bookmark: _GoBack]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论的焦点是：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2月1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是否是在胁迫下做出，是否依法可撤销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胁迫下签订的合同受到损害的一方可申请撤销。原告主张2018年2月1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是在胁迫情况下签订的，是否属于胁迫，应当依照胁迫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判断，胁迫是将来要发生或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并因此而从事的行为。损害是指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等方面的损害，胁迫包括实施暴力或者散布谣言、毁人荣誉、毁人房屋等行为。结合本案确定的事实看，被告已经完成约定的劳务工程部分并交付使用，依法原告应当支付劳务费，原告虽然支付了部分劳务费，但仍存余款未支付，被告为此请求原告支付，在请求支付时，虽有围堵原告的过激行为，但该行为发生在人寿公司的办公场所，进出人员较多，因此原告心里上不存在孤立无援而生恐惧的问题，同时原告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被告有暴力或者散布谣言、毁人荣誉、毁人房屋等胁迫行为或者即将有这些胁迫行为，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认定原告主张的胁迫这一事实不能成立，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任泽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56元，减半收取1728元，由原告任泽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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